
计生局 2017 年预算情况

一、部门职责、机构设置等基本情况

（一）芦台计划生育局主要职责

1、负责起草全区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的规范性文件，拟定全区

计划生育规划和政策措施，负责协调统筹规划计划生育服务资源

配置，指导区域计划生育规划的编制和实施。

2、负责组织拟定并实施基层计划生育服务、发展规划和政策措

施，指导全区基层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建设，推进计划生育服务

均等化，完善基层运行新机制计生专干管理制度。

3、组织建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和

促进计划生育家庭发展等机制。负责协调推进有关部门、群众团

体履行计划生育相关职责，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衔接机制，

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政策措施。

4、制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制度并组织落实，研究提出

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的政策建议。负责流动人口计划生

育区域协作，推动建立流动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信息共享和公共

服务工作机制。

5、组织拟订全区计划生育人才发展规划，指导计划生育人才队

伍建设。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6、组织拟订全区计划生育科技发展规划，组织实施计划生育相

关科研项目。



7、指导全区计划生育工作，完善综合监督执法体系，规范执法

行为，监督检查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落实，组织查处重大违法

行为。坚持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负责对计划生育规划执行

情况及目标管理责任制进行监督和考核评估，监督落实计划生育

一票否抉制，稳定低生育水平。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维护计划

生育基本国策的严肃性。

8、负责计划生育宣传、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和信息化建设等工

作，依法组织实施统计调查，参与区人口基础信息库建设。组织

指导国际交流合作与援外工作，开展与港澳台的交流与合作。

9、指导制定中医药中长期发展规划，并纳入计划生育事业发展

总体规划和战略目标。

10、承担区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区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和区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的日常

工作。

11、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下属单位及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区和计划生育局设个内设机构，下属单位，其中

包括流动人口办公室、基层指导办公室、家庭发展办公室、计生

协会、计生服务站、药具都属于事业、其中流动人口办公室、基

层指导办公室、家庭发展办公室、属于行政性质，计生协会、计

生服务站、药具都属于事业性质，以全额拨款为经费形式。

二、部门预算安排总体情况



1、收入情况：2017 预算安排总收入 214.85 万元，其中财政

拨款收入 214.85万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支出情况：预算安排支出总额 214.85 万元，包括基本支

出 41.29 万元，其中计划生育机构支出 30.28 万元，离退休支出

4.84 万元，住房公积金 2.12 万元，医疗 4.05 万元；项目支出

173.56万元，其中计划生育服务支出 128.37 万元，计划生育机

构支出 6.18 万元，其他计划生育事物支出 39.01 万元。

3、比上年增减情况：2017 年部门预算较 2016 增长 145.69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减少 16.22 万元，公用经费减少 3.61 万元，

原因为 2015 年有增资，所以 2017 年比 2016 年人员经费相对减

少；专项经费增加 165.52 万元，原因为 2017 年增加了计划生育

服务专项费。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7年度各部门的公用经费 4.37万元，包括水费 0.02万元、

其它商品和服务支出 1.24 万元、培训费 0.27 万元、邮电费 0.45

万元、会议费 0.10 万元、工会经费 0.35 万元、电费 0.17 万元、

办公费 0.25 万元、取暖费 0.48 万元、差旅 0.75 万元、福利费 0.25

万元、公务接待费 0.04 万元。共计 4.37 万元。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2017 年区财政局安排 “三公经费” 4.53 万元，其中

2017 年因公出国费 0 万元，较 2016 年 0 万元，与上年持平；

2017 年公务接待费 0.03 万元，较 2016 年度预算 0.12 万



元，减少 0.09 万元，压缩公务支出；2017 年公务车购置和

运行维护费 4.5 万元（购置费 0 万元，公务车运行费 4.5 万

元），较 2016 年 4.5 万元，与上年持平。

五、绩效预算信息情况

2017 年度计生工作，按照“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落

实《条例》规定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政策，由区财政出资为农村居

民和城镇无业居民落实独生子女父母奖金，为退休的独生子女父

母兑现一次性奖励政策；开展“亲情关爱、精准帮扶”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行动，为划生育特殊家庭父母办理了住院护工补贴保险，

解决了计生特殊家庭住院护理难题。按标准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发放一次性救助金；确认奖励扶助、特别扶助的对象，资格确认

合格率继续保持 100%。年内实际落实各项奖励、围绕家庭发展

能力建设开展了系列宣传、培训、服务活动，取得较好效果；优

先优惠政策，在生育政策调整后继续执行既定政策，落实农工委

等八部门《关于在普惠政策中对计划生育家庭实行优先优惠的实

施意见》，逐步形成计划生育多元共治的基本格局。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17 年度政府采购预算包括计划生育网上审批大厅网络维

护 0.18 万元、为已婚育龄妇女免费查体 2.91 万元、免费技术服

务 25 万元、计划生育生育金 4 万元、计划生育家庭一次性救助

6.10万元、计划生育特别扶助 14.20 万元、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

励扶助 4.57 万元、城镇无业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救 3000 元奖励



3.60万元、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 3000 元奖励 72 万元、育龄妇女

小组长工资 6 万元、独生子女父母 10 元奖励 34万、用于开展督

导检查等工作经费 1 万元。共计 173.56 万元.

七、国有资产信息情况

2016 年末本系统固定资产总额 29.29 万元，其中通用设备

13.10 万元、专用设备 16.04 万元、家具用具装置 0.15万元。

八、专业名词解释

无专业名词解释。

九、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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